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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 考 申 请 单

	申请人

姓名
	
	学院
	
	小二寸

证件照

（加盖学院公章）

	班级
	
	学号
	
	

	申请缓考时间
	20    ——20    学年第    学期
	

	申请缓考课程

（申请几门填写几门，剩余空白需划掉。）
	授课教师给出意见并签字

	课程1
	
	同意/不同意  教师签字：

	课程2
	
	同意/不同意  教师签字：

	课程3
	
	同意/不同意  教师签字：

	课程4
	
	同意/不同意  教师签字：

	课程5
	
	同意/不同意  教师签字：

	申请

理由
	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辅导员应联系学生家长进行告知与确认，家长同意后方可办理缓考，此栏需标注家长联系方式。
签字：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院

意见
	审核学生申请，并填写申请门数。

    同意/不同意学生申请缓考以上    门课程。
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分院公章）  
书记签字：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教务处公章）
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申请缓考须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；

2.缓考申请单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学院备查，一份报教务处备案。

    办理缓考注意事项：
学生至少应在考试前三天提交缓考申请，审核通过后学生方可缓考，否则一律按缺考处理；
因事一般不予办理缓考；因伤病确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，必须出具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病历、诊断书等相关材料；
授课教师先对缓考申请给出意见，如学生已经缺课超过三分之一课时，授课教师有权拒绝学生的缓考申请；
辅导员应与学生家长沟通，告知学生申请缓考情况，并确认申请理由的真实性；
学院审核学生缓考申请合理性，并写明学生申请缓考门数；
教务处审查通过后，学生需向教务处提交小二寸证件照一张。教务处向学生本人开具《长春建筑学院课程缓考证明》，学生参加课程补考时，必须携带缓考证明。
办理缓考的学生必须在课程考试学期对应的补考场次中进行考试，否则一律按重修处理；
缓考无再次补考机会，且没有平时成绩，以卷面成绩记入总成绩；
考查课不能办理缓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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